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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第七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民國 115 年 2 月 24 日(星期二)中午 12:00 

貳、會議地點：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(天成大飯店 17F貴

賓廳) 

參、主席：屈理事長恩璽 

肆、出席人員：本會理事、監事等 

伍、會議內容： 

一、報告案 

第一案：有關機關推薦委員說明，拓展外部專業能見度事宜。 

說  明：1.新竹市政府請本會推薦都市計畫委員會、都市更新及爭議處

理審議會委員，新北市政府請本會推薦興辦事業計畫逾完成

使用期限及完成設置認定審查、都市計畫、都市更新及爭議

處理審議會委員，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請本會推薦嘉義市

山坡地加強坡審委員，新竹縣政府請本會推薦環境影響評估

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委員，臺中市政府請本會推薦都市計

畫、國土計畫、區域計畫、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收

支保管運用管理委員會委員，花蓮縣政府請本會推薦花蓮縣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委員及臺東

縣政府請本會推薦國土計畫審議、都市計畫委員，本會均偕

同三會員公會共同推薦合適技師供各該機關選任。 

2.未來各縣市政府相關委員會或機關單位若請本會推薦委員，

本會將持續推派技師供各縣市政府選任，以持續參與各縣市

政府、機關團體舉辦相關會議，增加能見度。 

第二案：請本會會員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、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

會、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提供當年度所屬會員人數及會員

代表名冊事宜。 

說  明：1.依本會章程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，本會常年會費由各會員

公會按其所屬會員人數每人每年新台幣一仟伍佰元計算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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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三月一日前一次繳納之，其人數計算依當年當月會員人

數為準； 

2.擬請各會員公會於當年度 6 月底前提供當時所屬會員人數

予本會，俾作為繳納當年度常年會費及計算會員代表人數之

依據；各該會員代表人數係依本會章程第 10 條規定計算； 

3.擬請各會員公會於當年度 8 月底前提供會員代表名冊，以利

本會之會員代表大會可於當年底前舉辦。 

二、討論提案 

提案一：114 年度本會工作報告、「收支決算表」、「現金出納表」、「資

產負債表」、「財產清冊」、「收支餘絀表」、「基金及餘絀變動

表」案，提請討論。(詳附件一至八) 

說  明：1.依本會章程第 42 條，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

年度工作報告、歲入歲出決算書、資產負債表、收支對照

表及財產目錄，提經理事會通過後，送請監事會審議後，

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於

三月底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如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及時召

開應先報主管機關，再於會員代表大會時提請追認； 

2.本會 114 年度工作報告詳(附件一)。經委任迎新會計師事務

所依「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」處理本會 114 年度 1月 1 日

至 12 月 31 日帳務，已完成本會 114年度「收支決算表」(附

件二)、「現金出納表」(附件三)、「資產負債表」(附件四)、

「財產清冊」(附件五)、「準備基金收支表」(附件六)、「收

支餘絀表」(附件七)及「基金及餘絀變動表」(附件八)； 

3.本案通過後，依本會章程第 42 條規定報主管機關備查後，

再提下一次會員代表大會追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經相關人員簽認後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，並提下

次會員大會追認。(附件二及附件七所涉「專案計畫」相關收

支之會計科目/金額，已再洽會計師確認並統一。) 

 

提案二：本年度辦理優秀規劃獎評圖及授獎事宜。 

說  明：1.第二十一屆全國規劃系所聯展預計於 115年 5 月 23 日星期

六假臺北市立大學(天母校區，地址：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

二段 101 號)舉辦。本會每年持續辦理優秀規劃獎評圖及授

獎並與都市計劃學會共同舉辦全國規劃系所聯展，有關優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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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獎授獎辦法及 115 年度遴選辦法及遴選作業要點(詳附

件九)，已提供主辦校公告，提請理事會追認； 

2.本會依優秀規劃獎授獎辦法第五條「本公會得組織優秀規劃

獎評審小組負責遴選。小組設召集人 1 人，委員 3 至 5 人，

由理事長提名，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。」請理事會授權理

事長委由本會學術及交流委員會及秘書處共同辦理 115 年

度優秀規劃獎相關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年度產官學聯誼活動（第三屆都市計畫盃）舉辦事宜。 

說  明：1.依本會 115 年度工作計畫書，今年度產官學聯誼活動時間

預訂於 115 年 8 月，地點初步安排於臺中市舉行，活動流

程依往例下午舉辦綜合球類聯誼活動，晚上舉辦聯誼餐

敘，以活絡、聯繫會員朋友及產官學界情誼為目的； 

2.今年度活動舉辦細節，請理事會授權由各會員公會、本會

公共關係委員會及秘書處協助辦理並提下次理事會報告，

提請討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；建議避開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臺日韓越印研討

會舉辦日期。(已於會後確認該研討會舉辦之日期為 8 月 19

日至 8 月 22日。） 

 

提案四：辦理「台灣傑出都市計畫人員獎」表揚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辦理程序：依據本會《台灣傑出都市計畫人員獎表揚要點》

(詳附件十)第四條規定辦理，其作業程序如下：  

○ 推薦方式：傑出都市計畫人員候選人可由理事長推薦、本

公會會員推薦，或經本公會會員代表 10 人以上聯署推薦。 

○ 審議機制：由本公會學術委員會組成遴選小組，就候選人

之事蹟內容、影響程度及獎勵價值進行嚴謹審議，並決議

獲獎建議名單。 

○ 核定與表揚：獲獎名單經提報本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後，

於當年度會員代表大會時進行公開表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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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過去辦理狀況： 

○ 依據第六屆第 12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（112 年），推薦之「專

業貢獻獎」候選人為時任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及臺北市

立大學校長邱英浩 。 

○ 本會隨即依《台灣傑出都市計畫人員獎表揚要點》規定，

委請學術委員會組成遴選小組進行審議。經就候選人事

蹟、影響力及獎勵價值評估後，對兩位推薦者之評語皆為

「極力推薦」。 

○ 該獲獎名單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，已於當年度會員代表大

會順利完成表揚。 

3. 推薦權說明與辦理時程： 

○ 即日起接受推薦：歡迎理事長、本公會會員，或會員代表 

10 人以上聯署推薦符合資格之傑出專業人員。推薦作業

自即日起開始，暫定至 115 年 5 月 30 日 截止。 

○ 審議階段（115 年 6 月）：預計於本年度第二次理監事會

期間，由學術委員會組成遴選小組，針對候選人之事蹟、

影響程度及獎勵價值進行實質審議。 

○ 核定階段：遴選小組之決議名單，將提送本年度第三次理

監事會議進行最終決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三、臨時動議 

有關本會部分章程條文(如：第五條、第三十九條)未能與實際執行情

形相符乙節，請秘書處及法規暨法益委員會研擬修正各該條文(草案)

後提報下次理監事會討論、決議。 

 



 

 附-1 

附件一 114 年度本會工作報告 

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4年度工作計畫書 

自 114年 1月至 114 年 12月 

項目 工作說明 執行時間 主辦 辦理情形 

一、會務 

1.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

(第七屆第二次) 

1.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

2.追認 112年度決算 

3.追認 113 年度預算及工

作計畫書 

114/01/04 

召開完成 

第七屆第二

次會員代表

大會 

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2. 召開理監事會議 

(第七屆第五次理監

事聯席會) 

1.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

2.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(包

含 113年度決算) 

114/02/25 

召開完成 

理監事會 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3. 辦理都市計畫業界評

圖及授獎 

強化學界、業界交流，獎

勵優秀規劃後輩，舉辦業

界評圖及授獎 

114/05/17 

於朝陽科技大學

舉辦完成 

理監事會、學

術委員會 

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4. 召開理監事會議 

(第七屆第六次理監

事聯席會) 

1.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

2.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(含

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

期) 

114/06/10 

召開完成 

理監事會 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5. 舉辦年度都市計畫產

官學聯誼活動 

邀請產官學界同好與三大

公會會員朋友，共同舉辦

聯誼活動 

114/08/16 

於臺南市立羽球

館舉辦完成 

理監事會、公

共關係委員

會 

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6. 召開理監事會議 

(第七屆第七次理監

事聯席會) 

1.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

2.討論及議決提案事宜(含

初步確認會員代表名

單) 

114/09/18 

召開完成 

理監事會 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7. 舉辦「第八屆都市計

畫產學論壇」 

加強產學合作交流，落實

產官學合作對話，舉辦產

學論壇，強化產學就教

育、學術、實務、人才等

凝聚共識。 

114/11/14 

於成功大學衍古

講堂辦理完成 

理監事會、學

術委員會 

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8. 召開理監事會議暨會

員代表大會 

(第七屆第八次理監

事聯席會、第七屆第

三次) 

1.報告會務運作情形 

2.追認 113年度決算 

3.追認 115 年度預算及工

作計畫書 

114/12/20 

召開完成 

第七屆第三

次會員代表

大會 

已如期舉辦
完成 



 

 附-2 

項目 工作說明 執行時間 主辦 辦理情形 

二、財務 

1. 113年度決算 完整年度決算提第七屆第

五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、

第三次大會追認及報主管

機關備查 

1.已於 114/2/25

完成審核 

2.已於 114/12/20

追認及報主管

機關備查 

1.理監事會 

 

2.大會 

已如期辦理
完成 

2. 115年度預算 修正後預算提第七屆第七

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核、第

三次大會追認及報主管機

關備查 

1.已於 114/9/18

完成審核 

2.已於 114/12/20

追認及報主管

機關備查 

1.理監事會 

 

2.大會 

已如期辦理
完成 

3. 發函通知三大會員公

會繳交 114 年會員年

費 

發函通知三大會員公會於

7 月底前回覆所屬會員人

數並據以繳納本會年費 

已於 114/7/30 辦

理完成 

秘書處 已如期辦理
完成 

理事長：          常務監事：          秘書長：          製表： 



 

 附-3 

附件二 114 年度「收支決算表」 

 



 

 附-4 

附件三 114 年度「現金出納表」 

 



 

 附-5 

附件四 114 年度「資產負債表」 

 



 

 附-6 

附件五 114 年度「財產清冊」 

 



 

 附-7 

附件六 114 年度「準備基金收支表」 

 



 

 附-8 

附件七 114 年度「收支餘絀表」 



 

 附-9 

附件八 114 年度「基金及餘絀變動表」 

 



 

 附-10 

附件九 115 年度遴選作業要點 

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優秀規劃獎 

115年度遴選作業要點 

 

一、 依「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優秀規劃獎授獎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

第三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年度設置學生組獎項，由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主辦「全國規劃系所聯展」參展系所

推薦之學生團隊中，遴選三組優選團隊，並得視參展規劃作品特色，頒授入為佳作、創

意、創新、或團隊等獎項。 

前項得獎名額視實際遴選結果，若未達遴選標準經遴選小組通過，獎項得予從缺。 

三、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，參賽者經由參與規劃系所聯展之各系（所）推薦（如附件），連

同作品冊（A3尺寸，不超過 12頁，內容至少包括：基地位置、規劃目的及說明、空間

配置及計畫理念、執行策略等），於 115 年 4 月 20 日(一)前依「全國規劃系所實習聯

展」舉辦學校規定方式提供。[今年規劃系所聯展時間為 115 年 5 月 23 日(六)，依主辦

校第一次籌備會議共識，訂 115年 4月 20日] 

參與作品文字採中文或英文。作品內容須為原創，不得抄襲、模仿、剽竊或使用他人作

品或圖片，若發現有侵權行為即取消資格，並由參賽者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。 

四、 本次遴選委員由本公會邀集專家學者組成，就「計畫理念」、「規劃創意」、「分析方法」

及「可執行性」等四個指標，遴選優秀規劃作品。 

遴選程序分成兩階段，第一段由遴選小組依前項遴選指標遴選 10 件入圍作品，第二階

段於全國規劃系所聯展日，於安排時段由入圍作品團隊於展版現場簡報說明，再由遴選

小組決定後在閉幕日宣布及頒獎。 

五、 本次遴選結果之獎勵，優選作品各頒授獎金新臺幣一萬元(將依所得稅法第 88條各類所

得之規定扣稅)及獎狀，其他獎項頒授獎狀，以茲鼓勵。 

六、 主辦單位有權將前項得獎作品以完整或摘要形式公開展示或出版，毋需再支付參賽者任

何費用。 

七、 本公會得依年度參賽作品及全國規劃系所聯展之主辦單位意見，保留調整獎勵辦法之權

利。 

 

聯絡人：曾懷生 

電話：02-27698388 #08102 

e-mail:naup.naup@gmail.com 



 

 附-11 

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優秀規劃獎（學生組）推薦表 

姓 名 

 

作 品 名 稱 
 

學 校 系 所 
 

年 級 
 

通 訊 地 址 
 

聯 絡 電 話 
 

作 品 摘 要 

(請扼要說明計

畫目標、理念、

方法、成果、特

色等，少於 500

字 ) 

 

指導老師評語

（少於 300字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導老師：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日 期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

 

 附-12 

 

參賽同意書 

 

本人(請填寫參賽作品成員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參加中華民國都市

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以下簡稱主辦單位）舉辦之「2026優秀規劃獎（學生組）」（以下

簡稱本獎），茲同意遵循本獎之遴選各項規定，並同意以下相關權利義務要點： 

1. 得獎作品如發現有違反本辦法之相關規定或涉及仿冒、抄襲等情事者，主辦單位得隨

時暫停或取消本人參賽之權利與獲獎資格，本人同意歸還主辦單位頒發之獎金與獎

狀，並同意自行處理糾紛，及負擔相關賠償與一切法律責任。 

2. 本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無償使用本人參賽作品之各項資料、影像等內容，主辦單位可

重製、編輯，公開播送、露出於相關宣傳出版品及各類媒體。 

3. 本人同意尊重遴選小組之決定，對遴選結果不得異議。主辦單位保留本獎參賽規則及

各項辦法之修改權利。 

        

 

參賽單位系(所)： 

參賽作品名稱： 

成員姓名：(親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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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 台灣傑出都市計畫人員獎表揚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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